铜陵学院校园一卡通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院办[2018]34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校园一卡通系统资金管理，保障资金安全，维护持卡人、商户和学校的正当权益，更好地为校内各单位和师生服务，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等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财务处安排人员， 负责一卡通系统的资金结算。财务处的具体职责包括：

1.负责一卡通系统银行账户资金的管理，办理相关结算业务；负责一卡通系统资金结算的账务处理、对账业务、资金转拨业务；

2.负责对商户结算业务的指导和监督，督促资金及时缴存，做到日清月结；

3.负责核对圈存转账业务，发现不符，及时查实。

第三条 一卡通管理中心配合财务处，具体负责以下工作：

1.负责现金充值及现金缴存业务，并定期与财务处对账；

2.提供与商户结算相关的统计报表，配合财务处完成对账、结算等工作；

3.负责商户的开设、撤销。

第四条 商户是指经一卡通管理中心批准，在校内服务或经营场所设有POS机，通过校园卡划账方式收取费用，并由一卡通管理中心在系统中开立了账户的单位。商户配合学校财务处做好以下工作：

1.指定专人负责本商户与一卡通管理中心的对账业务、并负责办理结算手续；

2.配合财务处、一卡通管理中心处理单边帐、错帐、余额清退等结算工作。

第五条 使用一卡通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银行和学校相关规章制度。一卡通仅限本人使用，不可转借他人使用，否则将按有关规定处理。伪造、盗用他人一卡通者，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相关责任。

第二章 充值业务 

第六条 一卡通充值：指向持卡人（以下简称用户）的一卡通个人账户存入资金的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业务类型：

1.转账充值：指通过银行转账（圈存）向一卡通充值。

2.现金充值：指用户直接到学校设定充值点缴纳现金充值。

3.虚拟充值：指通过一卡通系统向指定用户充值。虚拟充值额财务处定期从基本户划转到一卡通专户。

第七条 一卡通现金充值人员对每天收取的现金应与个人充值终端进行数据核对，即充值员自行核对，出现问题及时查实。确属无法查实的，应及时报告一卡通管理中心负责人。

第八条 各一卡通现金充值人员，每天应将收到的现金，于当日下午银行下班之前缴存学校一卡通专户，获取银行回单后，于次日将银行回单交一卡通管理中心资金管理员（以下简称“资金管理员”），资金管理员1次/周，到学校财务处办理入账手续。现金充值员缴款前应与资金管理员进行对账，核对无误后方可办理缴存事宜。严禁充值人员将收到的现金存入个人账户或个人银行卡。

第九条 全日制在册学生和正式教职员工，首次办卡免收工本费。因卡片丢失或非卡片本身质量原因造成损坏需要补卡、换卡时，须向一卡通管理中心缴纳制卡工本费10元/张。

第十条 资金管理员应监督现金充值人员及时将现金充值，并于当日完成缴存，制卡人收取的办卡工本费要定期上缴学校财务，及时办理入账。

第十一条 校园一卡通不具备透支功能。用户余额不足时，必须先充值后消费。如因技术处理等原因造成透支，一卡通管理中心有权向持卡人追索透支款项，并冻结卡片的使用，持卡人在补足透支款项后，卡片才可正常使用。

第十二条 一卡通校园卡内的资金不计利息。

第三章 资金结算业务 

第十三条 所有一卡通系统商户的结算应以一卡通系统报表数据为准，一卡通管理中心按月向商户出具结算数据，财务处按照结算数据向商户进行结算。

第十四条 商户应定期与资金管理员核对结算数据，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对账时间与结算周期相同，做到一月一结。

第十五条 资金管理员根据商户的要求打印“商户清算汇总报表”交与各商户对账。商户签字确认无误后，由资金管理员打印《铜陵学院一卡通商户资金结算申请单》，一式三份，商户、资金管理员、财务处各执一份，三方签字后，由商户负责人到财务处办理结算。

第十六条 财务处按照三方签字的结算凭据从学校一卡通账户向各商户转拨相应的营业款。
第四章 退款业务 

第十七条 持卡人在消费过程中发生被错划或多划款额的，由持卡人填写《铜陵学院校园一卡通退款单》，持卡人凭退款单到一卡通管理中心办理退款手续。 

第十八条 学生毕业离校或因其他原因需注销校园卡时，卡内的余额可退还持卡人，持卡人填写《铜陵学院校园一卡通退款单》，到一卡通管理中心办理退款手续。

第十九条 校园卡中“小钱包”充值金额不退款。

第五章 对账管理 

第二十条 资金管理员月初应与财务处核对上月份系统数据与财务账面数据，即一卡通系统数据与财务账面数据核对，比对上月份两个系统的收入、支出和结余是否持平，对“未达账项”应及时查明原因。

第二十一条 一卡通的资金结算、会计核算工作纳入学校财务处统一管理。学校财务处根据一卡通业务需要，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和会计账户，进行会计核算。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